
甘
南
非
地
控
環
境
介
紹

南
非
共
和
國
是
南
非
洲
最
大
國
家
，
本
土
面
積
有
一

百
二
十
二
萬
一
千
多
平
方
公
里
，
人
口
僅
二
千
六
百
多
萬

人
，
如
果
再
加
上
它
所
控
制
的
西
南
非
(
Z
m
B
M
E
S則

面
積
達
二
百
零
五
萬
四
千
多
平
方
公
里
，
人
口
則
為
二
千

九
百
多
萬
人
，
可
說
地
廣
人
稀
，
資
源
非
常
鹽
富
，
最
著

名
的
為
黃
金
、
鑽
石
、
和
組
礦
。

十
五
世
紀
末
年
(
一
四
八
七
)
葡
萄
牙
人
狄
亞
士
，

首
次
接
燭
今
日
的
南
非
(
好
望
角
)
，
十
七
世
紀
以
後
荷

蘭
人
開
始
向
南
非
移
民
，
到
了
十
八
世
紀
，
英
國
人
亦
加

入
南
非
移
民
的
行
列
，
且
攻
佔
開
普
敦
。
十
九
世
紀
末
年

，
英
、
葡
爆
發
了
南
非
學
奪
戰
，
史
稱
(
切
。
叩
門
三
月
)

，
當
時
荷
人
控
制
了
(
吋E
口
m
S

且
)
和

(
O
E口
昀
叮

叮
叮
何
旦
旦
叩
)
兩
省
與
英
作
戰
，
戰
率
從
一
八
九
九
年
十

月
持
續
到
一
九
O
二
年
五
月
，
英
國
動
用
了
五
十
萬
軍
隊

，
而
荷
蘭
人
只
有
八
萬
多
名
士
兵
，
但
荷
人
占
地
利
、
人

和
因
奈
，
雙
芳
皆
傷
亡
慘
重
，
兩
方
都
意
識
到
任
何
一
方

都
不
足
以
單
獨
控
制
南
非
，
而
於
一
九
O
二
年
簽
訂
和
約

，
且
於
一
九
一
0
年
將
有
裔
移
民
控
制
的
(
吋
E
E
S
H

)
、

(
O門
戶
口
m
m
p
m
m
Z
E
S
兩
省
和
英
裔
移
民
控

制
的
(
。
但
可
何
吋
。
這
口
)
省
及
(
Z早
已
)
省
合
併
為
南

非
共
和
國
，
也
因
此
目
前
南
非
有
兩
種
國
語
l
(
斐
語
)

南
非
語
(
〉
P
M
W自
己
回
)
和
英
語
。

南
非
境
內
目
前
除
了
荷
裔
及
英
裔
白
人
外
，
還
有
祖

魯
接
的
黑
人
。
有
色
人
種
，
及
印
度
人
種
(
亞
洲
的
黃
色

人
種
祖
同
白
色
人
種
)
。
南
非
由
於
實
施
種
族
隔
離
政
策

，
黑
人
的
社
會
地
位
、
套
政
機
會
、
就
業
、
婚
姻
、
求
學

...... 

等
，
給
予
不
同
待
遇
，
此
種
不
滿
情
緒
除
了
間
內
正

逐
漸
昇
高
外
，
同
時
亦
遭
受
到
英
、
美
等
各
國
之
強
烈
抵

制
，
惟
目
前
內
非
白
人
政
府
，
對
於
改
善
此
一
現
象
，
必

讀
兼
顧
多
項
因
素
諸
如
國
家
安
全
上
之
需
要
、
保
守
派
議

員
、
前
存
之
利
益
、
提
高
黑
人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、
擴
建
黑

人
學
校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。
最
近
已
有
明
顯
跡
象
，
在
逐
漸
改
善
中

。
但
是
一
些
法
案
問
未
廢
止
諸
如.. 

「
混
種
婚
姻
不
道
德

法
案
」
、
「
工
作
保
留
法
案
」
、
以
及
「
住
宅
分
隔
法
集

」
等
。
南
非
所
控
制
的
西
南
非
，
面
積
廣
大
，
但
大
都
是

高
原
和
沙
漠
，
不
宜
耕
作
，
但
是
此
地
有
學
富
的
鑽
石
和

世
界
首
要
組
礦
蘊
藏
，
當
地
的
武
裝
分
離
運
動
(
西
南
非

人
民
組
織
)
一
直
困
擾
南
非
政
府
，
北
邊
的
安
哥
拉
巴
赤

化
，
受
蘇
聯
的
態
患
而
支
持
「
西
南
非
人
民
組
織
」
，
也

因
此
，
西
南
非
的
分
離
運
動
染
上
濃
厚
的
共
產
主
義
色
彩

，
南
非
共
和
國
所
以
採
取
激
烈
的
反
共
立
場
，
成
為
我
國

反
共
陣
線
上
的
堅
強
盟
友
。

科
南
非
社
區
發
展
簡
介

尋E
主韋t

F主

榮

從
一
九
六
四
年
社
區
發
展
部
成
立
以
來
，
南
非
對
於

社
區
開
發
的
補
助
金
一
直
是
由
該
部
經
智
的
，
直
到
一
九

八
四
年
，
南
非
三
院
議
會
在
新
憲
法
的
規
定
下
組
成
後
才

停
止
。在

憲
法
的
規
定
下
，
議
會
成
立
的
三
院
(
包
括
白
色

人
種
、
有
色
人
種
及
印
度
人
種
)
應
各
自
以
自
己
的
管
理

方
怯
與
制
度
，
來
分
別
但
進
，
經
營
各
自
的
社
區
開
發
事

務
。
因
此
社
區
發
展
部
被
解
散
了
，
而
將
一
恆
的
社
區
開

發
責
任
及
特
殊
的
房
屋
建
設
責
任
移
交
給
議
會
的
三
院
，

這
三
院
是
指.. 

@
地
方
政
府
下
院
的
房
屋
暨
工
作
部
門
(

白
色
人
種
)
@
地
方
政
府
各
區
代
表
的
房
屋
壁
農
業
部
門

(
印
度
人
種
)
@
眾
議
院
(
有
色
人
種
)
。
不
丸
之
後
，

憲
法
發
展
暨
計
畫
部
將
為
黑
人
社
區
的
發
展
負
責
。
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的
更
重
要
的
各
自
治
辦
事
處
，
仍

為
所
有
社
區
之
利
盎
而
繼
謂
其
功
能
。
這
些
冒
治
辦
事
處

包
括
:
全
國
房
屋
基
金
會
、
全
國
房
屋
委
員
會
以
及
社
區

發
展
局
。
國
家
政
策
中
的
大
眾
房
屋
事
務
怯
案
，
於
一
九

八
四
年
為
南
非
房
屋
咨
詢
顧
問
委
員
會
制
定
新
的
條
款
，

現
定
該
委
員
會
必
須
提
供
財
路
咨
詢
服
務
給
各
有
關
房
屋

建
設
的
政
府
部
門
。

社
區
的
發
展
，
包
括
房
屋
建
設
的
公
共
基
金
之
獲
得

，
、
必
讀
經
由
下
列
的
途
徑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地
方
上
的
有
關

當
局
有
責
任
與
權
利
來
決
定
社
區
房
屋
的
需
求
，
一
且
需

一九一



求
被
確
定
後
，
地
方
當
局
以
及
市
鎮
設
計
人
要
起
草
一
份

詳
盡
的
企
劃
蓄
，
呈
交
給
全
國
房
屋
委
員
會
，
以
期
撞
得

認
可
。
如
果
該
企
劃
案
，
被
認
可
後
，
估
計
所
需
費
用
的

額
度
不
可
超
過
管
理
當
局
的
預
算
，
當
然
也
必
賓
在
國
家

的
主
要
預
算
之
內
。
這
種
房
屋
企
劃
案
批
准
後
，
基
金
會

使
交
付
給
全
國
房
屋
基
金
會
。
此
外
全
國
房
屋
委
員
會
有

權
向
開
放
的
資
金
市
場
貸
款
，
以
補
助
議
會
所
認
可
之
全

國
房
屋
基
金
會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地
方
當
局
代
表
國
家
和
各

個
管
理
單
位
，
為
所
有
人
種
就
社
區
開
發
及
房
屋
建
設
企

劃
集
事
宜
，
負
責
代
理
執
行
的
工
作
。

一
九
八
一
年
至
一
九
八
三
年
在
這
三
年
裹
，
全
國
房

屋
委
員
會
及
基
金
會
，
已
經
花
費
了
一
O
五
億
二
千
萬
蘭

德
(
南
非
幣
)
，
為
所
有
人
種
團
體
興
建
了
六
萬
七
千
個

住
屋
單
位
。
四
類
人
種
團
體
的
住
宅
區
都
是
進
照
種
族
區

域
法
案
的
規
定
，
分
別
開
發
，
而
且
是
分
開
設
立
的
。

就
像
其
他
大
部
分
的
國
家
一
樣
，
南
非
的
社
區
發
展

條
款
不
只
包
含
了
房
屋
建
設
而
己
，
經
由
與
有
關
人
士
的

協
商
，
該
計
畫
是
要
發
展
出

一
個
設
備
完
善
且
自
給
自
定

的
社
區
，
也
就
是
說
任
何
大
型
的
房
屋
建
設
企
劃
案
都
包

含
有
良
好
生
活
所
必
蜜
的
設
施
，
像
是
學
校
、
診
所
、
活

動
中
心
、
公
園
、
娛
樂
設
備
、
購
物
場
、
適
當
的
交
通
設

備
等
。
同
樣
重
要
的
另
一
項
功
能
是
:
要
使
各
個
社
區
依

攘
本
身
的
需
要
與
其
自
行
設
定
之
目
標
來
開
創
或
管
理
他

們
自
己
的
發
展
計
畫
。

同
時
，
主
要
的
社
區
發
展
推
動
是
拉
伯
童
在
南
非
黑
人

國
家
(
自
治
區
)
之
外
的
都
市
地
區
。
這
比
三
般
開
發
政

策
包
含
7
預
定
的
及
全
盤
的
社
區
開
發
訐
畫
，
其
中
有
許

多
計
畫
是
由
南
非
發
展
信
託
處
來
協
助
執
行
的
。

房
屋
政
策

社
區
發
展
可
能
是
多
面
性
的
，
也
要
有
綜
合
的
概
念

。
但
是
房
屋
建
設
則
是
這
些
計
畫
的
主
要
重
點
要
素
。
南

非
在
所
有
全
國
性
的
生
活
上
，
都
依
賴
私
人
企
業
自
由
市

場
經
濟
，
包
括
房
屋
建
設
在
內
。
每
一
位
公
民
都
要
儘
可

能
地
從
私
人
財
務
來
諒
來
協
助
提
供
自
己
的
住
屋
需
求
。

參
觀
當
塔
谷
可
供
區
農
場

石
二
戴
帽
索
科
區
農
場
人
員
解
說

基
於
此
一
事
實
，
大
多
數
的
各
個
人
種
(
白
人
、
黑
人
、

有
色
人
、
印
度
人
種
等
)
都
是
向
南
非
建
築
協
會
貸
款
，

以
購
買
或
建
造
自
己
的
房
屋
。
南
非
建
築
協
會
在
西
方
世

界
中
，
是
發
展
的
最
好
與
最
精
緻
的
。

然
而
，
國
家
承
擔
了
兩
個
重
要
責
任
，
第
一

.. 

使
土

地
能
移
適
用
於
房
屋
建
設
的
發
展
，
並
且
捏
供
必
要
的
基

本
設
施
與
服
務
，
第
二
提
供
房
屋
給
無
力
購
買
或
建
造
自

一九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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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房
屋
的
人
，
以
及
那
些
無
法
從
私
人
來
諒
或
任
何
其
他

地
方
獲
得
所
需
財
源
或
貸
款
的
人
。
這
一
項
協
助
是
在
統

一
的
標
准
下
提
供
給
昕
有
人
種
團
體
。
事
實
上
，
最
後
的

審
核
，
只
有
兩
項
標
準
，
即
收
入
與
璟
境
。

一
個
多
元
性
的
計
畫
案
，
是
用
來
協
助
低
收
入
的
人

，
任
何

一
個
人
，
只
要
是
每
月
收
入
低
於
八
百
蘭
德
，
都

可
以
向
全
國
房
屋
委
員
會
申
請
貸
款
，
最
大
限
額
是
二
萬

九
千
七
百
蘭
德
，
購
買
房
屋
或
建
造
房
屋
的
費
用
不
超
過

三
萬
三
千
德
(
貝
〉
Z
巳
)
。

另
外
，
特
殊
的
補
助
是
用
來
協
助
最
低
收
入
的
人
，

特
別
是
每
月
收
入
低
於

一
百
五
十
蘭
德
的
人
。
通
常
國
家

會
開
發
住
崖
，
出
售
或
出
租
給
這
些
人
。
其
他
地
方
，
依

攘
璟
撞
的
不
間
，
國
家
會
提
供
服
務
給
這
一
類
人
當
中
，

有
能
力
從
私
人
來
源
獲
得
基
金
或
錢
財
，
而
能
移
自
建
住

宅
的
人
，
所
謂
私
人
來
諒
是
指
建
築
協
會
或
其
他
財
務
機

構
或
是
僱
主
。

另
一
項
主
要
評
定
標
準
l
J

璟
境
。
適
用
於
所
有
人

種
的
人
民
團
體
，
因
為
某
些
不
能
控
制
的
原
因
而
無
法
為

他
自
己
備
有
房
屋
者
，
包
括
窮
困
的
老
年
人
、
需
要
受
照

顧
的
見
童
、
身
體
或
心
智
殘
障
者
、
遭
受
自
然
天
災
者
以

及
再
重
建
者
。
近
年
來
，
房
屋
公
益
公
司
出
現
了
，
成
為

所
有
人
種
房
屋
建
設
的
重
要
代
理
商
。
一
九
八
四
年
年
底

時
，
已
經
有
二
十
七
家
這
一
類
的
公
司
已
經
註
冊
，
他
們

所
紛
演
的
角
色
是•• 

為
那
些
中
等
收
入
者
增
加
必
要
的
財

諒
，
這
些
中
等
收
入
者
還
不
移
資
格
取
得
國
家
的
協
助
，

但
也
不
是
太
低
的
符
合
財
務
機
構
(
如
建
築
協
會
)
的
協

助
。

都
市
的
更
新

都
市
的
更
新
也
就
是
一
種
適
時
的
行
動
，
在
防
止
或

糾
正
都
市
的
衰
徵
'
是
屬
於
三
院
本
身
的
責
任
，
由
社
區

發
展
局
協
助
，
於

一
九
六
六
年
在
社
區
發
展
法
案
的
現
定

下
成
立
了
:
地
方
及
省
政
府
有
關
當
局
，
不
同
的
咨
詢
委

員
會
以
及
憲
法
發
展
暨
計
賣
部
門
。
其
主
要
功
能
是
:
依

攘
現
代
化
市
鎮
計
童
的
原
則
以
及
可
接
受
的
標
準
來
重
新

策
劃
已
枯
萎
的
地
區
。
市
區
更
新
的
基
金
大
部
份
來
自
社

區
發
展
基
金
會
，
該
基
金
會
是
在
社
區
發
展
法
案
的
規
定

下
於
一
九
六
六
年
成
立
的
。
許
多
大
型
的
市
區
更
新
企
劃

案
已
經
在
近
錢
年
完
成
了
，
但
一
些
特
別
的
重
新
聞
發
計

輩
案
還
在
進
行
中
。

白
色
人
種
社
區

一
九
八
五
年
(
〉
丘
吉
凶w
后
∞
印
)
的
房
屋
法
案
，

為
白
色
人
種
社
區
開
發
政
策
刻
劃
出
發
展
的
藍
圖
，
在
這

房屋計劃案財務流程表

故府

及
NHC 資金市場貸款

金基央中

全國房屋

諮詢委員

會

行政和技

術服務

個
法
案
規
定
下

，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成
立
了
發
展
暨
房

屋
局
，
促
進
白
人
的
房
屋
所
有
權
並
且
防
止
或
修
復
衰
徽

的
社
區
。
該
局
並
且
接
管
了
全
國
房
屋
委
員
會
及
社
區
發

展
局
目
前
對
白
人
的
功
能
。

發
展
暨
房
屋
局
有
權
利
為
房
屋
建
築
的
發
展
以
及
市

區
更
新
徵
收
土
地
，
有
權
利
交
付
貸
款
抬
進
行
這
種
企
劃

案
的
認
定
團
體
、

有
權
利
貸
款
給
想
蓋
房
子
或
購
買
房
屋

的
適
當
個
人
，
而
且
有
權
利
出
售
、

出
租
土
地
或
房
屋
來

幫
助
低
收
入
的
人
。
該
局
提
供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協
助
以
滿

足
已
認
可
之
住
屋
需
要
。
所
謂
直
接
的
協
助
是
指
以
貸
款

的
方
式
抬
地
方
當
局
、

房
屋
公
益
公
司
或
福
利
團
體
以
貫

徹
市
區
發
展
、
房
屋
建
設
或
市
區
更
新
企
劃
案
並
且
在
某

些
個
案
中
以
提
供
基
金
的
方
式
，
幫
助
房
屋
公
益
公
司
整

地
，
該
局
經
營
各
種
不
闊
的
企
劃
案
，
以
促
進
白
人
中
低

收
入
戶
的
房
屋
所
有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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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發
放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貸
款
給
個
人
以
建
造
或
購
買

第
一
間
房
屋
。
該
項
貸
款
將
來
在
家
庭
成
長
而
需
更
大
空

間
時
，
還
可
以
再
增
加
，
在
其
他
企
劃
案
的
條
件
下
，
對

於
因
為
想
要
購
買
或
建
造
房
屋
之
特
定
目
的
而
準
備
的
個

人
儲
蓄
存
款
，
該
局
會
補
助
百
分
之
三
的
利
息
，
這
一
種

儲
蓄
帳
戶
，
最
多
可
以
得
到
兩
萬
蘭
德
的
利
息
補
助
，
而

且
利
息
是
兔
稅
的
。
補
助
的
利
息
是
由
財
政
機
構
補
助
如

建
築
協
會
等
。
年
輕
的
已
婚
夫
婦
在
購
買
第
一
髓
房
屋
時

在
前
五
年
宴
，
每
月
應
償
還
之
購
屋
貸
款
中
，
可
以
獲
得

三
分
之
一
的
利
息
津
貼
，
藉
著
比
方
法
，
該
局
希
望
能
移

增
進
他
們
對
居
住
單
位
有
適
度
的
支
付
能
力
，
這
個
居
住

單
位
日
後
可
以
用
私
人
基
金
加
以
擴
建
。
所
有
的
地
方
當

局
、
房
屋
公
益
公
司
以
及
福
利
組
織
部
受
到
發
展
暨
房
屋

局
的
協
助
，
以
期
對
這
個
資
料
庫
有
所
貢
獻
，
該
資
料
庫

對
於
未
來
的
計
畫
是
絕
對
有
必
要
的
。

看
色
人
種
社
區

為
有
色
人
種
社
區
的
房
屋
企
劃
案
開
發
土
地
是
地
方

政
府
以
及
地
方
政
府
區
發
展
科
、
房
屋
暨
農
業
行
政
部
門

的
責
任
(
有
色
人
種
之
眾
議
會
)
，
基
於
政
策
的
事
務
，

在
一
個
新
的
房
屋
建
築
企
劃
靠
進
行
開
發
時
，
社
區
領
導

人
在
每
一
個
開
發
的
不
同
階
段
，
都
要
接
受
輔
導
，
這
些

輔
導
管
道
通
常
是
地
方
管
理
機
構
或
指
導
委
員
會
。

在
其
他
人
種
團
體
的
集
例
中
，
地
方
當
局
的
主
要
功

能
是
在
決
定
個
別
的
房
屋
需
求
，
並
且
將
之
星
報
給
有
關

部
門
，
然
而
，
許
多
有
色
人
種
的
地
方
當
局
，
特
別
是
那

些
在
小
社
區
宴
，
還
未
有
需
要
的
來
諒
和
專
業
技
術
來
執

行
新
市
鎮
區
的
發
展
，
包
括
所
有
的
服
務
如
市
鎮
計
畫
、

術
道
規
劃
、
污
水
及
洪
水
排
水
計
畫
，
社
區
發
展
部
將
儘

可
能
的
聯
合
其
他
政
府
機
構
部
門
對
這
種
地
區
提
供
支
援

。

如
果
地
方
當
局
沒
有
足
侈
的
接
點
或
土
地
供
給
房
屋

建
設
企
劃
案
，
就
有
必
要
為
建
築
接
點
的
要
求
做
決
定
，

並
且
為
那
些
每
月
收
入
少
於
一
百
五
十
蘭
德
的
人
，
對
他

們
的
住
屋
需
求
做
一
項
調
查
，
然
後
依
接
調
查
結
果
來
決

定
社
區
的
房
屋
需
求
。
房
屋
貸
款
的
申
請
案
要
呈
交
給
該

部
門
的
機
構
長
官
，
在
他
的
管
轄
區
內
，
社
區
得
以
產
生

。
對
於
有
意
建
造
自
己
房
屋
，
但
叉
無
法
從
私
人
機
構
獲

得
資
金
的
對
象
，
該
部
門
會
給
予
協
助
，
貸
款
給
可
發
放

的
個
人
用
來
購
買
或
建
造
房
屋
或
發
放
給
地
方
當
局
用
來

購
買
建
築
材
料
，
以
建
設
自
助
V
已
于
『
已
℃
的
企
劃
案
，

該
企
劃
案
要
在
嚴
密
的
監
督
下
進
行
。

同
南
非
(
ζ
g
g
m口
)
社

區
索
例
簡
介

、
前
、-
6

一
九
八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、
二
十
八
日
兩
天
，
一
行

十
二
人
實
地
參
觀
了
此
社
區
，
該
社
區
位
於
南
非
西
南
方

距
離
開
普
敦
有
兩
百
公
里
，
人
口
共
有
九
千
八
百
多
人
，

市
內
五
千
零
九
十
人
，
郊
區
四
千
一
百
一
十
一
人
，
人
種

少
數
白
人
，
大
部
份
是
有
色
人
種
，
講
南
非
語
(
〉
中
-
w
l

g

口
間
)
，
比
社
區
已
成
立
了
十
一
年
，
居
民
以
務
農
為
主

，
所
佔
面
積
相
當
遼
潤
，
參
觀
活
動
內
容
有.• 

簡
報
、
座

談
、
祈
禱
、
審
觀
廣
場
、
社
區
小
型
牧
場
、
家
俱
自
製
工

廠
、
社
區
平
價
中
心•••

••• 

等
。
晚
上
分
別
住
在
社
區
居
民

(
教
友
)
家
裳
，
住
宅
璟
攬
很
好
，
由
於
時
值
冬
末
初
春

，
所
以
花
開
漏
地
，
該
社
區
的
特
產
是
溫
泉
，
因
此
吸
引

了
不
少
其
圍
內
遊
客
。

二
、
社
區
簡
介

ω
罕
。
早
臼
-
m
z社
區
服
務
組
織
是
在
做
社
區
發
展
的

工
作
，
它
開
始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當
一
些
不
同
的
教
會
人

員
作
了
計
畫
，
對
有
色
人
種
的
鄉
村
和
市
鎮
作
了
需
要
評

估
調
查
後
。
建
立
了
此
福
利
組
織
，
並
登
記
作
為
總
教
會

的
分
支
機
構
，
來
服
務
此
社
區
。
由
於
沒
有
經
費
，
在
十

二
個
月
後
，
決
定
聘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費
用
由
大
家
捐
獻
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第
二
個
社
會
工
作
員
進
入
此
社
區
，
一
九

八
0
年
又
加
了
一
位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目
前
社
區
在
穩
定
中

成
長
，
共
有
二
十
四
位
工
作
員
，
包
含
了
三
位
牧
師
兩
位
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其
他
職
員
，
(
註
人
事
費
用
全
由
教
會
支

付
。
未
向
地
方
政
府
登
記
)
。
另
外
還
有
二
百
五
十
位
志

願
工
作
人
員
，
加
入
此
一
組
織
。

ω
社
區
活
動
計
畫•• 

L

見
童
與
家
庭
照
顧
|
|
h
個
集
工
作
(
二
一
-
0件
)

、
危
機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。

Z

社
區
團
體
工
作
:
青
少
年
輔
導
、
雙
親
輔
導
、
副

溜
之
勸
戒
|
|
假
日
計
常
平
|
|
婦
女
俱
樂
部
l
|
婚
前
課

程
指
導
|
|
4
護
理
服
務
|
|
l
志
願
服
務
|
|
老
年
俱
樂
部

a

學
前
輔
導
中
心
|
|
有
一
百
二
十
位
小
孩
。

A
U節
慶
典
娛
樂
表
演
比
賽
|
|
每
年
定
期
學
辦
節
慶

活
動
及
自
製
的
小
型
玩
具
汽
車
比
賽
，
所
需
經
費
的
一
萬

二
千
至
一
萬
五
千
蘭
德
(
判
。
口
已
)
(
註

•• 

南
非
幣•• 

單

幣
l
:

的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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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就
養
計
輩
|
|
目
前
已
有
三
千
個
小
孩
接
受
就
養

與
就
學
。

民
山
社
區
簡
易
工
作
發
展
|
|
目
前
有
家
俱
製
作
工
廠

、
蔬
菜
之
白
種
自
銷
。

7
.閱
讀
書
寫
能
力
計
畫
|
|
目
前
有
二
十
五
個
班
次

，
共
有
一
百
五
十
成
人
在
學
習
。

&
法
律
諮
詢
服
務
|
|
協
助
社
區
居
民
解
決
法
律
上

之
疑
難
問
題
。

Q

叭
成
立
獎
學
金
|
|
補
助
兩
位
大
學
生
，
為
社
區
做

可
m
Z

立
自
司
工
作
，
一
位
是
法
律
系
的
學
生
，
協
助
法
律

諮
詢
服
務
，
另
一
位
是
社
會
工
作
系
學
生
，
在
社
區
中
心

職
員
指
導
下
工
作
。

的
加
強
合
作
事
業
發
展
|
|
依
按
合
作
的
原
則
，
兔

息
出
租
農
場
、
及
合
作
自
製
家
用
氓
、
桌
椅
、
櫥
櫃
。

ω
教
會
預
言
的
影
響

教
會
進
入
此
社
區
，
在
過
去
的
十
年
裹
，
在
對
抗
南

非
種
族
問
題
時
，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如
被
人
戲
稱
的

「
白
人
母
親
的
教
堂
與
「
黑
人
女
見
的
教
堂
」
'
這
對
教

會
所
標
榜
的
「
和
平
」
固
定
錯
誤
的
觀
念
，
對
於
教
會
進
入

社
區
服
務
，
亦
有
所
阻
嗨
，
因
而
必
頸
加
強
居
民
之
信
任

及
其
信
仰
，
以
利
推
行
社
社
有
關
活
動
。

川
開
奮
鬥
前
景

由
於
社
區
的
需
要
很
大
，
遠
離
周
年
都
集
中
在
輝
和
需

要
上
努
力
，
儘
可
能
的
提
供
有
形
與
無
形
資
源
，
因
為
無

足
侈
的
技
巧
，
可
以
迅
速
地
改
變
現
存
之
經
濟
和
社
會
的

條
件
，
因
此
時
間
會
再
重
估
什
麼
是
我
們
必
頸
傲
的
。
如

果
能
移
做
到
下
列
錢
點
，
則
社
會
將
能
改
變
和
社
區
人
民

將
能
控
制
他
們
的
情
況
。

L

但
如
我
們
總
讀
努
力
減
輕
社
區
需
要
，
我
們
繼
續

有
一
福
利
機
構
之
援
助
。

Z

除
非
我
們
的
社
區
在
技
巧
上
的
發
展
，
尋
求
更
多

的
資
頓
，
以
滿
足
需
要
。

n
a
除
非
自
我
信
任
的
發
展
，
幫
助
社
區
居
民
讓
他
們

自
己
做
決
定
，
使
他
們
能
自
我
獨
立
。

A
U經
濟
的
獨
立
和
社
區
人
民
的
合
作
，
必
讀
加
強
社
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。

5
.社
區
的
事
務
，
必
績
是
在
為
社
區
居
民
而
傲
，
和

社
區
居
民
一
起
做
及
靠
他
們
自
己
動
手
去
傲
。

切
需
要
特
別
注
意
的
事
項
﹒
-

L

我
們
對
於
南
非
日
漸
擴
大
的
暴
力
事
件
要
有
所
準

備
，
正
當
在
本
社
區
黑
白
衡
突
的
跡
象
，
慢
憧
變
得
更
加

明
顯
的
時
候
，

N
。
古
旦
的
情
勢
已
經
發
展
到
了
盡
頭
。

在
這
種
璟
境
背
景
下
，
我
們
必
讀
更
有
技
巧
的
處
理
整
個

國
家
的
政
治
發
展
，
對
於
我
們
的
公
正
超
然
的
角
色
，
將

要
接
受
持
續
不
斷
的
評
估
。

Z

處
在
這
種
情
境
下
，
如
同
一
次
整
個
基
督
教
會
的

行
動
所
表
露
的
，
我
們
必
須
經
常
保
持
對
基
督
教
本
質
的

認
知
，
來
審
視
我
們
所
作
的
介
入
和
處
置
。
閃
巳
門
。
因
文

件
為
反
應
和
行
動
握
供
了
許
多
挑
戰
性
的
機
會
。

n
a
我
們
必
讀
要
學
習
更
多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的
事
務
。

當
我
們
嚐
試
著
去
做
好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和
專
業
化
的
過
程

中
，
我
們
必
讀
避
免
固
步
自
封
、
墨
守
成
煩
。
對
於
我
們

所
致
力
的
工
作
，
我
們
必
獨
處
在
客
觀
的
地
位
上
，
來
分

拆
我
們
的
工
作
和
提
出
問
題
，
基
於
這
些
觀
點
，
我
們
非

常
需
要
彼
此
的
幫
助
。

A
比
如
果
我
們
想
要
在
南
非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扮
演
一

個
角
色
，
我
們
必
讀
經
常
地
提
昇
質
務
的
水
準
，
在
強
化

服
務
水
準
的
過
程
中
本
社
區
的
經
驗
或
許
有
所
助
益
於
別

的
計
畫
和
地
方
。

民
對
於
在
N
。
古
巴
和
許
多
所
謂
的
「
有
色
人
種
←
」

地
區
的
種
族
隔
離
的
解
除
，
我
們
必
讀
獲
得
明
確
地
保
證

'
對
於
南
非
這
個
以
種
族
隔
離
政
策
將
人
民
殘
酷
的
兩
極

化
區
分
的
國
家
而
言
，
撤
除
種
族
間
的
藩
籬
，
具
有
很
廣

泛
的
含
意
。
人
與
人
之
間
必
讀
藉
助
相
互
交
談
的
機
會
，

來
重
建
彼
此
的
信
任
，
有
信
心
的
學
習
，
別
的
社
區
如
何

感
受
和
運
作
。
為
了
達
成
這
樣
的
目
標
，
本
社
區
必
領
完

全
地
獲
得
承
諾
和
保
證
。

6
.我
們
必
讀
更
加
的
了
解
，
強
調
的
重
點
必
定
是
「

自
我
信
任
」
，
在
為
社
區
服
務
時
，
民
眾
愈
是
表
現
的
倚

賴
，
就
會
迫
使
我
們
去
做
更
多
的
反
應
，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
反
應
應
該
出
於
民
眾
自
己
。
當
一
個
人
因
過
度
介
入
和
反

應
，
導
致
只
能
以
很
有
限
的
時
間
，
用
來
發
展
新
的
策
略

，
學
習
新
的
技
巧
和
分
析
所
做
的
工
作
時
，
處
境
就
變
的

很
危
險
了
。

7
.我
們
必
讀
更
加
了
解
，
發
展
通
常
都
帶
來
民
意
內

心
的
衝
突
，
這
是
因
為
在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你
是
拿
民
眾

的
安
全
來
冒
險
。
所
謂
的
安
全
對
我
們
來
說
，
可
能
並
不

是
真
正
的
安
全
，
但
是
對
於
那
些
民
眾
而
言
，
卻
是
重
要

的
憑
藉
。
在
目
前
這
種
暴
亂
的
局
勢
當
中
，
仍
有
許
多
像

台
門
。
由
叩
門
O
m
H泣
的
和N
巳
σ
巳
一
樣
的
地
方
，
受
到
壓
迫
的
民

眾
的
表
現
，
好
比
保
安
委
員
會
的
委
員
(
自
己
指
派
社
區

警
衛
)
，
看
到
這
些
跡
象
，
我
有
一
種
很
強
烈
的
感
受
，

認
為
整
個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已
出
現
一
線
曙
光
。

&
為
社
區
發
展
出
錢
出
力
的
人
，
必
讀
了
解
到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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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展
是
一
個
緩
慢
的
過
程
，
他
們
必
績
很
小
心
謹
儷
地
避

免
把
自
己
的
理
念
型
態
投
射
到
民
眾
身
上
，
並
且
要
益
恆

地
謀
取
解
決
問
題
的
行
動
，
當
我
們
擔
心
民
意
會
遭
遇
到

失
敗
，
而
不
能
讓
民
眾
自
己
做
決
定
的
時
候
，
有
一
點
特

別
要
強
調
的
是
，
民
想
必
讀
學
習
著
去
回
答
「
是
」
或
「

不
是
」
'
儘
管
在
他
們
說
「
是
」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會
說
「
不

是
」
'
當
他
們
說
「
不
是
」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會
說
「
是
」
。

為
社
區
發
展
動
用
的
經
簣
，
必
頭
被
使
用
於
發
展
所

服
務
的
民
眾
而
不
是
各
式
各
樣
的
計
畫
，
對
人
們
所
急
需

滿
足
的
需
求
，
單
純
的
提
供
設
施
和
投
入
金
錢
(
如
教
導

、
讀
寫
能
力
班
、
就
養
計
畫
等
)
對
於
南
非
來
說
，
並
不

是
最
亟
於
解
決
的
，
現
在
最
需
要
的
是
，
請
那
些
出
錢
出

力
的
人
們
，
對
於
那
些
發
覺
到
自
己
的
人
性
面
，
而
往
深

層
發
展
的
民
眾
們
，
給
予
肯
定
和
尊
重
。
當
我
們
嚐
試
著

去
發
展
自
我
信
任
、
獨
立
經
濟
能
力
、
長
期
發
展
的
時
候

，
各
種
計
畫
都
必
讀
妥
善
設
計
，
導
致
結
果
能
使
社
區
自

立
更
生
。

州
開
宮
。E
m
m口
社
區
發
展
的
原
則

L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要
從
社
區
的
現
況
(
此
時
此
地
)

著
手
。且

必
需
幫
助
民
眾
確
認
他
們
的
自
己
的
需
求
，
並
按

優
先
次
序
逐
一
排
列
。

a

緊
接
著
社
區
發
展
者
，
喚
起
社
區
意
識
之
後
，
社

區
本
身
就
要
踏
出
第
一
步
。

4
.社
區
發
展
計
置
不
僅
限
於
理
論
的
層
次
，
而
更
應

落
實
到
草
根
的
層
次
。

丘
協
助
民
眾
學
習
和
應
用
所
須
的
技
巧
。
如
果
社
區

本
身
缺
乏
這
些
技
巧
，
那
就
儘
可
能
地
協
助
他
們
，
發
展

出
自
己
的
技
巧
。
如
果
這
些
技
巧
是
引
介
自
別
的
地
方
，

那
麼
社
區
就
必
獨
有
足
侈
的
能
力
來
駕
取
他
們
。

G
U對
於
自
己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或
從
事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，
必
領
保
持
誠
實
和
清
楚
明
確
的
認
識
。

月
，L
社
區
發
展
者
能
為
社
區
傲
的
，
僅
限
於
那
些
社
區

本
身
所
無
法
從
事
或
無
從
學
習
的
事
務
。

&
協
助
民
眾
國
自
助
，
讓
他
們
更
加
獨
立
自
主
的
運
作

。
(
我
們
所
傲
的
每
一
件
事
，
都
是
要
讓
他
們
處
在
更
有

利
的
地
位
，
以
便
於
自
立
更
生
)
。

9
.如
果
具
有
可
行
性
和
被
期
待
的
計
畫
，
必
讀
要
從

本
社
區
分
離
出
去
，
當
民
眾
要
求
給
予
協
助
的
時
候
，
發

展
者
仍
頸
繼
續
給
予
忠
告
或
領
導
。

的
各
種
活
動
都
必
頸
針
對
特
殊
目
標
來
辦
理
，
並
且

積
預
先
妥
為
現
畫
設
計
。
(
羅
馬
不
是
一
天
造
成
的
，
世

界
也
不
是
一
夜
之
間
就
能
轉
變
的
)

扎
就
如
同
所
有
的
計
畫
一
樣
，
-
E。
E

品
口
必
讀
真

正
的
歸
屬
於
社
區
(
雖
然
我
們
仍
須
明
確
的
界
定
「
歸
屬

」
和
「
社
區
」
)
。

也
發
展
是
指
人
的
發
展
，
而
不
是
設
施
或
事
物
的
發

展
。

"
ω民
想
不
是
被
發
展
的
，
他
們
必
額
以
自
己
的
力
量

和
方
式
來
發
展
自
己
。

三
、
結
論

教
會
必
讀
接
受
發
展
所
意
味
著
反
飯
的
事
實
，
在
這

歷
史
上
具
決
定
性
的
時
刻
，
民
軍
正
決
定
對
抗
限
制
他
們

的
自
由
的
環
境
，
依
我
的
看
法
，
除
非
主
動
地
舉
與
反
抗

的
行
動
，
來
對
說
那
些
導
致
民
軍
貧
困
、
忍
受
屈
辱
和
墮

落
的
社
會
結
構
及
經
濟
組
織
，
否
則
，
教
會
誼
會
脫
離
了

民
眾
，
而
和
他
們
互
不
相
關
。

剛
成
忽
與
評
估

南
非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，
時
間
大
致
與
我
國
相
仿
(
南

非
社
區
發
展
部
於
一
九
六
四
年
成
立
)
，
但
是
真
正
重
-
視

社
區
發
展
建
設
則
是
近
錢
年
的
事
，
而
且
發
展
方
向
著
重

在
鄉
村
或
偏
遠
地
區
，
社
區
面
積
大
都
很
廣
瀾
，
類
似
我

國
鄉
村
社
區
，
在
都
市
中
很
少
有
所
謂
的
社
區
存
在
(
正

式
組
織
的
社
區
)
，
大
致
而
言
，
我
國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，
優
於
南
非
，
且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早
已
進
入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提
昇
階
段
，
而
南
非
似
乎
仍
停
留
在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之

階
段
。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他
們
正
加
強
中
，
但
效
率
很
低

，
例
如
社
區
織
布
工
廠
，
用
簡
單
型
老
舊
機
器
，
大
部
份

為
手
工
(
嚴
格
說
來
此
為
工
業
而
非
家
庭
副
業
)
三
二
十

幾
位
黑
人
婦
女
一
天
的
工
作
量
，
或
許
在
我
國
一
兩
人
配

合
一
部
機
器
即
可
完
成
相
同
的
數
量
。
南
非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是
針
對
社
區
居
民
之
實
際
需
要
而
行
動
，
如
絕
對
安
全

之
飲
用
生
水
計
畫
、
足
移
食
物
、
整
治
排
水
道
及
垃
圾
之

清
除
自
及
安
身
之
所
，
傲
的
彼
徹
底
，
足
資
套
考
。
「
社

區
健
康
中
心
」
冶
﹒
自
﹒
白
則
類
似
我
國
之
各
區
、
鄉
、
鎮

衛
生
所
，
綜
括
而
言
，
南
非
政
府
現
階
段
之
社
區
發
展
，

仍
沿
用
種
族
區
分
之
一
福
利
政
策
在
推
行
，
所
以
一
般
白
人

居
住
的
地
方
較
為
整
潔
、
美
化
與
安
全
，
南
非
幸
而
藉
著

全
國
一
致
的
宗
教
信
仰
，
促
成
人
民
的
團
結
合
作
，
維
繫

若
不
同
種
族
合
成
的
國
家
，
得
以
議
時
間
慢
慢
地
考
驗
其

未
來
之
發
展
。

(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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